
浙江工业大学申请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审批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学院
	

	专业
	
	导师
	

	交流学校
	
	交流时间
	

	交流项目
	

	项目概况
	




	申请选修校外课程情况

	我校课程名称
	所选外校课程名称（与成绩单一致）
	学时
	学分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导师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位点意见
	

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学院（部）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研究生院审批
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填表说明：1.此表为参加境外交流项目学生使用。由学生本人出境前填写，经导师同意，学位点和学院审核后报研究生院审批；返校后学生持本表、《浙江工业大学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学分互认表》及境外学校的成绩单往开课学院登记成绩，由学院将所有材料交至研究生院备案。2.表格一式三份，一份存研究生院，一份存学生所在学院，一份学生本人留存。
